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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中科英华  

股票代码：600110 

 

 

  

    信息披露义务人：深圳市邦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皇岗商务中心 1 号楼 4201C 

    通讯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皇岗商务中心 1 号楼 4201C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00 号 59 楼  

    通讯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00 号 59 楼 

 

    股份变动性质：新增  

  

  

  

  

                      签署日期：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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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系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

披露义务人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

告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科英华”）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除本报

告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

在中科英华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没

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个人或机构，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

报告作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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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在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中具有如下特定意义： 

 

 

邦民创投、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深圳市邦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华宝信托、信息披露义务人

(一致行动人) 
指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中科英华、上市公司  指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买卖帐户 指 
邦民创投、“时节·好雨”资本市场 5 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之股票买卖帐户 

本报告  指  

深圳市邦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华宝信托有

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名称：深圳市邦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住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皇岗商务中心 1 号楼 4201C 

3、法定代表人：许松青  

4、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仟 5000 万元   

5、注册号：440301104212741     组织机构代码：69251851－2 

6、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7、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创业

投资咨询；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

管理顾问机构。 

8、经营期限：2009 年 8 月 13 日至 2019 年 8 月 13 日  

9、税务登记证号码：国地税 440300692518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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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股东及持股比例：深圳市诺德天下实业有限公司持股 100% 

11、通讯方式：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皇岗商务中心 1 号楼 4201C 电话:0755-2382 2666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

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在公司任职情况  

许松青 男 中国  中国  否  执行董事 

林惠玲 女 中国 中国  否 总经理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持有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情况。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相关产权及控制关系图 

 

 

 

                      51%               49% 

                                            

 

       

                                 100%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名称：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2、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00 号 59 楼  

3、法定代表人：郑安国   

4、注册资本：人民币 374400 万元   

深圳市诺德天下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邦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陈立志 黄容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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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注册号：310115000480736     机构代码：63124192-7   

6、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7、经营范围：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财

产权信托，作为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经营

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业务，受托经营国

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代保

管及保管箱业务，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财

产，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事同业拆借，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业

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上述经营范围包括本外币业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经营期限：一九九八年九月十日至不约定期限。  

9、税务登记证号码：国地税沪字 310115631241927 号 

10、股东及持股比例：宝钢集团有限公司 98%，浙江省舟山市财政局 2% 

11、通讯方式：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00 号 59 楼；电话:021-68403999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

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在公司任职情况  

郑安国 男 中国  中国  否  董事长 

钱骏 男 美国 中国  是 董事/总经理 

孔祥清 男 中国  中国  否  董事 

王成然 男 中国  中国  否  董事 

贾璐 女 中国  中国  否  董事 

夏小军 男 中国  中国  否  董事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持有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时节•好雨”资本市场 5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受托人代表信托计划持有东方银星（600753.SH）

6,400,104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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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相关产权及控制关系图 

 

 

 

               98%                            2%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一致行动人采取一致行动的目的、达成一致行动协议或者意

向的时间、一致行动协议或者意向的内容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一致行动人采取一致行动的目的为股权投资，并看好公司未

来发展前景。    

    邦民创投与华宝信托于 2015 年 6 月 25 日签订了一致行动人协议，该协议的主

要内容如下： 

1、各方同意在处理有关中科英华经营发展、且需要经中科英华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的重大事项时应采取一致行动。 

2、各方采取一致行动的方式为：就有关中科英华经营发展的重大事项向股东大会

行使提案权和在相关股东大会上行使表决权时保持一致行动。 

3、各方同意，本协议有效期内，在任一方拟就有关公司经营发展的重大事项向股

东大会提出议案之前，或在行使股东大会审议事项的表决权之前，一致行动人

内部先对相关议案或表决事项进行协调，达成一致意见；若不能达成一致意见，

则以持股最多的股东意见为准。 

4、在本协议有效期内，除关联交易需要回避的情形外，各方保证在参加公司股东

大会行使表决权时按照各方事先协调所达成的一致意见行使表决权。各方可以

亲自参加公司召开的股东大会，也可以共同委托某一代理人代为参加股东大会

并行使表决权。 

5、各方应当遵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本协议的约定行使股东表决权等权利。 

 

 

 

宝钢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舟山市财政局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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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权益变动（持股）的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目的：看好公司未来发展前景，股权投资。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12 个月内不排除有继续增加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

的计划。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   

（一）权益变动情况   

邦民创投与华宝信托之“时节·好雨”资本市场 5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于

2015 年 6 月 18 日、6 月 19 日、6 月 23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平台和二级

市场购买了中科英华股份，具体如下： 

1、于 2015 年 6 月 18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平台，向郑永刚先生购

买中科英华 3,935 万股股份，占总股本的 3.42%。其中，邦民创投购买 1,195 万股股

份，华宝信托之“时节·好雨”资本市场 5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购买 2,740 万股股

份。 

2、于 2015 年 6 月 19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平台，华宝信托之“时

节·好雨”资本市场 5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向上海恣景实业有限公司购买中科英华

658 万股股份，占总股本的 0.57%。 

3、于 2015 年 6 月 23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平台，邦民创投向上海

恣景实业有限公司购买中科英华 1147 万股股份，占总股本的 1%；邦民创投通过二

级市场购买中科英华 60 万股股份。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的持股数量与比例 

1、本次权益变动前，邦民创投与华宝信托之“时节·好雨”资本市场 5 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均未在中科英华拥有权益。 

2、本次权益变动后，邦民创投与华宝信托之“时节·好雨”资本市场 5 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共持有中科英华 5800 万股股份，占中科英华总股本的 5.04%，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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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股东。其中邦民创投共持有中科英华 2402 万股股份，占总股本的 2.09%；华宝

信托之“时节·好雨”资本市场 5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共持有中科英华 3398 万股

股份，占总股本的 2.95%。 

（三）所持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的情

形，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等。  

  

第四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本次报告书签署之日前 6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一致行动人买卖上市公司

股份的情况如下： 

 

买卖帐户 交易时间  

买入股票情况 卖出股票情况 

成交数量

（万股） 

价格区间

（元/股） 

成交数量（万

股） 

价格区间

（元/股） 

邦民创投 2015 年 6 月 2402 11.75~12.78  - -  

“时节·好雨”资

本市场 5 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2015 年 6 月 3398 12.78~15.00  -  - 

合计  5800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2015 年 6 月 10 日，邦民创投委托其总经理林惠玲（作为 B 类权益人）以

购买 B 类收益权方式通过华宝信托管理的‘时节•好雨’资本市场 5 号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购买了中科英华，并于 2015 年 6 月 11 日签署了相关信托文件。华宝信托作

为受托人管理“‘时节•好雨’资本市场 5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信

托计划”），并以信托计划的名义持有相应证券账户与证券交易资金账户。 

二、2015 年 6 月 25 日，为更好地参与中科英华经营发展，华宝信托、邦民创

投及林惠玲达成一致行动人协议，各方采取一致行动的方式为：就有关中科英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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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发展的重大事项向股东大会行使提案权和在相关股东大会上行使表决权时保持

一致行动。  

三、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已按有关规定对

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

告书内容产生误解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

信息。  

 

 

第六节 备查文件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一致行动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一致行动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 

（三）《一致行动人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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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声明 

 

声   明 

  

本公司与一致行动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深圳市邦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许松青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郑安国   

  

  

日期：2015 年 6 月 26 日 



12/13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

地  

吉林省长春市高新

技术开发区北区航

空街 1666 号 

股票简称  中科英华  股票代码  600110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称  

深圳市邦民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

人注册地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皇岗商务中心 1 号楼

4201C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

致行动人）名称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

人注册地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

纪大道 100号 59楼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不变，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

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

至行动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否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间接方式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执行法院裁定□继承□  赠与□  其他□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

一致行动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已

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0股 持股比例：0%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

息披露义务人与一

致行动人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变动

比例  

 

          变动数量：5800万股，  变动比例：5.04 %             

        变动后数量：5800万股，变动后比例：5.04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拟于未来 12个月

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此前 6个月是否在

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否□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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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深圳市邦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许松青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郑安国 

 

 

 

日期：2015 年 6 月 26 日 

 


